【請雙面列印，適用：區公所、學校、社造點（非個人提案）】

115年度臺南市社區營造計畫
執行切結書

　　本單位同意於獲得「115年度臺南市社區營造計畫」補助資格後，承諾確實遵守下列各項規定並據以執行；倘有違反情事，對於臺南市政府文化局（以下簡稱貴局）撤銷補助資格、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等處置，絕無異議：
【執行依據與規範】
一、遵守本計畫徵選須知：確實遵循「115年度臺南市社區營造計畫徵選須知」之各項規定及相關法令規定。
二、遵守核備之計畫書內容：確實依經貴局審核通過並核備之最新版本「執行計畫書」內容辦理。本單位知悉應遵循計畫書內容執行，非經貴局書面同意不得擅自變更，並應依核定期程確實執行完成。
【具體承諾事項】
一、計畫執行與重複補助之禁止
本單位保證本計畫全案未重複獲得文化部及其附屬機關、其他政府機關（單位）或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等單位獎補助，如有隱匿或虛報之情事，願受撤銷補助並繳回款項之處分。
二、安全維護與損害賠償責任
計畫執行期間，應依規定辦理必要保險（如公共意外責任險等），並承諾於辦理活動時善盡場地安全維護及人員引導之責。倘因執行計畫或相關活動致生任何意外或損害，由本單位自行負擔相關賠償及法律責任，概與貴局無涉。
三、憑證保存與經費使用合規
各項支用原始憑證應自結案完成日起自行保存至少2年，以供相關機關查核。倘經查有未依補助用途支用、虛報、浮報、違反本計畫規定或其他法令情事者，本單位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繳回補助款。

四、稅務申報與扣繳義務釐清
辦理計畫涉及之勞務所得（如講師費、稿費、勞務報酬等），應由本單位依據《所得稅法》確實履行扣繳與申報義務，並於結案時檢附相關證明。本單位承諾將相關稅務規定明確告知受款對象；倘後續發生稅務爭議，應由本單位或各該所得人自行釐清並負擔相關責任，概與貴局無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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